
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决赛 

——电子艺术挑战赛（高中组） 

 

一、 比赛形式 

每组 2 人，组队参加，完成作品展示、作品讲解、问辩任务。 

二、 比赛内容 

（一）展示环节 

1.参赛选手携带用途新颖、功能显著或具有艺术性的作品在指定

区域展示和讲解说明。 

2. 讲解内容可以包括自己撰写作品说明、自己制作作品演示视

频、自己设计作品结构或程序等。 

（二）答辩环节 

1.每个作品参与者 2 人，学生讲解时间不超过 5分钟。 

2.参赛选手通过作品 ppt、作品说明文档、作品演示视频等阐述

并讲解作品功能、设计思路、制作过程、未来前景等内容，回答评委

问题。 

三、 比赛器材 

电子艺术创新作品所需材料或文件，全部由个人根据作品自行准

备。自备便携式电脑和文具。 

四、 比赛要求 

(一) 参赛作品需要围绕一个影响社会发展、行业进步、人本生

活的实际问题，用艺术和科技融合的手段，体现对新时代的情感和责



任。作品为一个交互设计创新作品，技术不限，如动画、虚拟现实、

数字媒体、开源硬件、软件程序等。 

(二) 反映作品研究过程的演讲文档（PPT）一份，提纲如下（供

参考）：作品背景、市场调查、受众分析、技术设计、创意构想、展

示效果、本人收获等。 

(三) 能够反映作品演示情况的视频文件（1～5 分钟）一份，视

频文件片头应有作品名称、学校名称的字幕，视频内容为相应的作品

演示及解说，文件使用 MP4格式，不大于 50M。 

(四) 项目说明书或展板一份（作品展示使用），项目说明书内

容可包括数据分析、作品发展趋势、功能介绍（或图文介绍）、程序、

作品说明、作品照片、应用领域等。 

(五)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个环节内容，参赛选手携带自创作品

现场展示讲解，现场评委问辩。 

(六) 竞赛过程中除出现特殊原因外，所有参赛人员不得随意终

止比赛或离开赛场。 

五、 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迟到 15 分钟及以上者，取消比赛资格。 

（二）自备便携式电脑、文具、与竞赛相关的书面材料、软件程

序、电子资料等。 

（三）竞赛过程中除出现特殊原因外，所有参赛人员不得随意终

止比赛或离开赛场，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。 

（四）比赛过程中如因选手操作失误而导致材料损坏或丢失，组

委会不负责维修或更换。 

（五）严格按照报名名单签到，按照参赛顺序进入比赛场地，违



者取消比赛资格。  

（六）参赛作品由团队制作完成，竞赛现场不提供制作时间，只

包含展示讲解与答辩环节。 

（七）凡规则中未提及处理方法由大赛组委会决定。  


